


115年度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
參加資格考試
考試簡章 









主辦單位：農業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6-8號7樓
電話：(02) 2586-5000

考試網站網址：https://www.tier.org.tw/newsevent/m20260529.aspx 
115年度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參加資格考試重要日程表
	項目
	時間
	備註

	報名期間 
	115 年 5 月 29 日(五)至 6 月 18 日(四)止 
	1. 採Email報名作業。
2. 請依簡章內容之「參、報名方式」規定辦理。

	考試入場通知書
發送
	115 年 7 月 9 日(四) 
	採電子郵件通知；不另行郵寄紙本。考試時間及試場資訊皆標示於入場通知單。 

	考試日期
	115 年 7 月 18 日(六)至 7 月 19 日(日)
	設置臺北、臺中考區；請攜帶具照片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應試，未攜帶者不得入場應試。 

	考試成績通知
	115 年 8 月  3日(一) 
	採電子郵件通知考試結果；不另行郵寄紙本。 

	複查成績申請 
	115 年 8 月 4 日(二)至 8 月 6 日 (四)止 
	採電子郵件申請，逾期恕不受理；複查申請以一次為限。 

	複查結果通知 
	115 年 8 月 11 日(二) 
	複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傳輸方式答覆，請申請人留意電子郵件，不另行郵寄紙本。 

	合格電子證書 
寄送
	115 年 8 月 14 日(五) 
	電子證書以電子郵件傳輸，請留意電子郵件，不另行郵寄紙本。 


註1：若115年寵物食品營養管理學程課程考試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無法如   期舉行，將視情況另行調整後公告。


1、 辦理目的： 
配合「寵物食品管理法」草案之推動，建構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人才養成制度，農業部已開辦相關「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為銜接該培訓課程之參加資格，需完成農業部認列之「寵物食品管理學程」相關課程 25 學分者始得報名前揭培訓課程。為提供未修畢經農業部認列之「寵物食品管理學程」相關課程 25 學分者，另一具公信力之學科能力評量管道，農業部委由台灣經濟研究院規劃辦理「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參加資格考試」，完成 5 項科目考試，平均達 60 分以上且無任一科目低於 30 分者為合格，始取得前開學程 25 學分修畢資格，後續得報名培訓課程。
2、 報考對象： 
未完成農業部認列之「寵物食品管理學程」相關課程 25 學分，但已取得獸醫師證書或畜牧技師證書者。 
3、 報名方式：
1、 以電子郵件向本考試聯絡人報名，報名後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bookmark: _Hlk230618125]        聯絡人 1：江紫琪 專員　電話：(02)2586-5000  分機：691 
[bookmark: _Hlk230618035]        Email：d35543@tier.org.tw。 
        聯絡人 2：陳思宏 助理研究員 電話：(02)2586-5000  分機：689 
[bookmark: _Hlk230618062]        Email：d34909@tier.org.tw。 
2、 報名時請備齊下列文件：考試報名表一份（附表一）、畜牧技師/或獸醫師證書正面影本、應考人最近 1 年內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電子檔【JPG 檔，檔案大小須為 1MB(1,024KB)以內，其中臉部占照片面積 70%～80%】。
3、 報名資料請務必於傳送前再次確認檢查，若填寫錯誤或不實以致影響考生權益時，應考人須自行負擔責任。
4、 應考人如需補繳文件，承辦單位將主動通知。應考人於接獲通知後，應儘速於限定之日期內，以電子郵件傳送方式辦理補正，並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是否補正完成，未完成補繳文件或逾期者概不受理。 
肆、報名費用： 
1、 費用全免，由農業部計畫全額補助。
2、 請先詳閱簡章內容，慎重考慮後報名。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參加考試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無故缺考者 3 年內不得參加農業部相關培訓或考試。 
伍、報名應注意事項：
1、 「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電子信箱」等，請詳細填寫正確以便聯絡。如報名資料填寫錯誤，可於報名截止前以電子郵件來信更正。 
2、 通過本考試者，將核發中文合格電子證書乙張，故請於報名表之「姓名」欄位填寫正確資料。 
3、 應考人登錄之報名資料將用於製作合格電子證書，如因應考人繕打錯誤而要求更換證書，其費用由應考人自行負擔。 
陸、考試日期及考區 
1、 考試日期：115 年 7 月 18 日(六)至 7 月 19 日(日)。 
2、 考區：分為臺北、臺中 2 個考區，請應考人擇一考區應試，報名完成後不得更改。 
柒、應試科目、時間及內容
1、 應試科目、時間及考試題型 
	應試科目
	應考時間
	題數
	題型及方式

	寵物生理構造及功能
	120分鐘
	5題
	申論題，每題20分 
採紙本填答

	寵物營養
	120分鐘
	5題
	申論題，每題20分 
採紙本填答

	寵物飼養管理
	120分鐘
	5題
	申論題，每題20分 
採紙本填答

	寵物食品之產品製造與利用
	120分鐘
	5題
	申論題，每題20分 
採紙本填答

	工廠經營管理
	120分鐘
	5題
	申論題，每題20分 
採紙本填答








2、 應試科目命題大綱 
	編號
	應試科目
	命題大綱

	1
	寵物生理構造及功能
	(1) 遺傳與育種學：遺傳與育種知識、遺傳疾病學、獸醫遺傳學、犬貓遺傳病學
(2) 解剖及生理學：動物之形態、構造及其生命現象原理之科學 (包括骨骼、關節、肌肉、神經、血液循環、呼吸、消化、泌尿、內分泌、生殖等系統)

	2
	寵物營養
	(1) 動物營養學：動物營養需求，包括六大營養分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與水)、與消化系統之講述，以及動物生長之營養需要量與動物食品營養價值的評估
(2) 生物化學：基礎生化、動物代謝、生化代謝、營養代謝等

	3
	寵物飼養管理
	(1) 動物飼養管理/伴侶動物學/寵物學：動物飼養、飼養各種情況之動物及飼養時應注意的事項，進而應用於產業或學術研究
(2) 動物行為與福祉：動物福祉的定義與相關法令規章，以動物種別分別探討符合動物福利的飼養管理和基本設施，以及各種動物的動物福利評估方法
(3) 公共衛生學/動物衛生學/獸醫概論：公共衛生之定義及意義、影響動物健康之環境因素、影響動物健康之營養因素、影響動物健康之管理因素、疾病概論、重要之動物疾病、檢疫與防疫等

	4
	寵物食品之產品製造與利用
	飼料學/飼料製造技術：飼料原料、有毒物質、添加物的種類、來源與特性、加工處理、輸送及儲存，飼料生產流程、加工設備、原料品質管制、添加物的應用及常被用於飼料的副產品等的概念、原料應用、營養分析等

	5
	工廠經營管理
	工廠規劃及管理/品質管理及管制：生產加工廠各部門之組織，組織之管理、工廠機械設備規劃和廠房配置、工作規劃、生產計畫、製程管制、品保系統(HACCP)、物料管理等

	備註：表列各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    
      以此為限，仍包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捌、考試入場通知書
1、 考試入場通知書將於 115 年 7 月 9 日(四) 以電子郵件通知，恕不另行郵寄紙本，如未收到通知請主動與本考試聯絡人聯繫。
2、 考試入場通知書由應考人自行下載列印並攜帶應試，請以空白 A4 紙張（勿使用回收紙張）列印。所攜帶應試之通知書正、背面均不得錄存任何文字、圖畫、符碼或記號，以免違反試場規則。
3、 請查核考試入場通知書各項資料是否正確，如有錯誤或遺漏，請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與本考試聯絡人聯繫。
玖、應試相關注意事項
1、 應考人應持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具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等證件擇一應試，並攜帶考試入場通知書，依通知書所載指定時間及考試地點應試。
2、 未攜帶前述指定身分證件正本者不得入場應試。
3、 若應考人實際面貌與證件照片辨識困難，監考人員必要時得拍照存證。
4、 應考人應於考試開始 10 分鐘前依張貼之「場次座位表」座位號碼就座，並將身分證件置於桌面之應考人座位牌旁，以便監考人員核對。
5、 試場無設置預備鈴聲，請應考人自行留意時間。
6、 考試開始後 15 分鐘內得准許入場，但不得要求增加考試時間，逾時進入者不得應試。
7、 考試開始後 45 分鐘內不得離場。考試期間擅自離場者，該節以零分計。
8、 應考人作答時，應使用黑色或藍色之原子筆或鋼筆，不得使用鉛筆或螢光筆。應考人更正作答內容時，得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試卷上不可書寫姓名、座號或其他不應有之文字、標記。
9、 應考人應依監考人員指示，於入場後將書籍文件等非考試必需用品，放置於試場前後方或指定場所。
10、 考試期間嚴禁使用行動電話或其他具可傳輸、掃描或交換或儲存資料功能之電子通訊器材或穿戴式裝置(包括但不限於：耳機、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智慧型眼鏡、電子字典等)，妥為收納不得使用，違者扣該節成績 5 分，續犯者該節不予計分。
11、 應考人禁止攜帶飲料、食物進入試場。
12、 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如於考試期間發現，不得繼續應考；如於考試後成績公告前發現，其已考試之成績，均認無效；如於成績公告後發現，合格者撤銷其合格資格，未合格者取消其成績：
(1) 冒用他人名義或由他人冒名應試。
(2) 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
(3) 擅自與他人交換座位、試卷、應試材料或其他識別標號，足以混淆應 考人身分。
(4) 拒絕依工作人員指示接受身分查核，經勸導仍不聽從。
(5) 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6) 考試時，以文字、圖形、影像、聲波音訊、電子訊號或其他表意方式，意圖傳送或接收資訊等舞弊行為。
(7) 隨身或於座位四周夾帶或錄存文字、圖形、影像、聲波音訊、電子訊號或其他表意符號。
(8) 夾帶書籍文件。
(9) 故意不繳交或藏匿試卷，或將其攜離試場。
(10) 故意毀損或破壞其他應考人之試卷。
(11) 窺視他人試卷與作答結果或互相交談者。
(12) 以其他詐術或非法之方法應試，意圖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及其他破壞試場秩序等事項。
應考人有上述情事時，主辦單位得公告違規者之部分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違規事實及所受處分。若舞弊情節涉及刑責，一經發現，將依試場規則向檢察或警察機關告發；民事部分則依法求償。
13、 應考人於考試進行中，對試場環境有疑義者，應立即於試場內提出，由監考人員予以紀錄，未即時於試場內提出並經作成紀錄者，事後不予處理。
14、 其他應試須知：詳如考試入場通知書及試場張貼之試場規則所示，請應考人於應試前詳讀各有關規定，以免影響本身權益。
拾、考試成績通知與合格電子證書
1、 考試成績將於 115 年 8 月 3 日(一)以電子郵件通知，115 年 8 月 14 日(五)以電子郵件寄送合格電子證書，不另寄送紙本證書。
2、 未收到考試成績通知或合格電子證書，請聯繫考試聯絡人洽詢。
拾壹、合格標準
應試者須完成全部科目之應試，始得列入成績評定，未完成全部科目者，考試成績不予採計；本考試每一科目以 100 分為滿分，平均達 60 分以上且無任一科目低於 30 分者為合格，將發予「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參加資格考試」中文合格電子證書，可作為報名後續培訓「寵物食品管理學程」之依據。
拾貳、複查成績
1、 申請方式
考試成績通知後，應考人若需申請複查，請於115 年 8 月 4 日(二)至 8 月 6 日(四)以電子郵件向本考試聯絡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 承辦單位將調出應考人之試卷及考試成績，將各項評分及評分總和之複查結果復知。
3、 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應考人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 要求重新評閱。
(二）申請閱覽試題。
(三）申請任何複製行為。
(四) 要求提供試題參考答案。
(五) 要求告知典試人員之姓名及有關資料。
4、 未合格之應考人，如經複查結果其實際成績已達合格標準者，即補發合格電子證書；已合格之應考人，經複查發現其成績低於合格標準者，即取消其合格資格，該應考人不得異議。
拾參、附註
1、 若有變動以電子郵件通知公告為準。
2、 應考人為報名「115年度寵物食品管理及配方師培訓課程參加資格考試」，須提供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與聯絡方式等，將由本考試承辦單位及試務行政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僅限於製作考試相關表單、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若未提供完整資料，可能影響報名完成與否及後續考試作業。其資料之利用期間為報名日起至必要保存期間屆滿為止，利用對象僅限本考試相關辦理單位。
3、 考試當日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請密切注意所發布之訊息，以確認本項考試是否延期。


拾肆、聯絡方式
聯絡人：
1. 江紫琪 專員　電話：(02)2586-5000  分機：691 
電子信箱：d35543@tier.org.tw。 
2. 陳思宏 助理研究員 電話：(02)2586-5000  分機：689 
       電子信箱：d34909@tier.org.tw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12:00、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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